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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教育發展基金資助的校本專業支援計劃  
 
 
目的  
 
  本文件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教育

發展基金 (下稱 "基金 ")資助的校本專業支援計劃 (下稱 "支援計

劃 ")進行商議的過程。  
 
 
背景  
 
2.  在 2004年 7月，當時的教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獲財務

委員會通過撥款 5億 5,000萬元設立基金，幫助學校推行各項教育

改革措施。支援計劃由 2004-2005學年起計的最初 5年內推行。支

援計劃包括  ⎯⎯  
 

(a) 校長支援網絡  ⎯⎯  建立校長網絡，以便交流專業

知識和分享經驗；  
 
(b) 學校支援夥伴計劃，或稱借調教師計劃  ⎯⎯  在主

要學習領域層面借調／聘用優秀的在職／退休教

師，讓他們與區域教育服務處的人員一起工作，支

援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活動；  
 
(c) 同儕參與校外評核  ⎯⎯  鼓勵所有在職校長和部分

資深教師參與另一所學校的校外評核工作，以加強

參加者對學校改善過程和技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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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  把在主要學習領域或學校

總體教學事務方面有突破進展的學校 (包括特殊學

校 )匯集為學校中心，為相聯的學校網絡提供支援；

及  
 
(e) 大學－學校支援計劃  ⎯⎯  委託一些在提供優質校

本支援方面有良好往績的大學及其他機構，為學校

提供支援服務。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3.  政府當局在向財務委員會提交有關財務建議前，曾於

2004年 6月 21日就擬議的支援計劃諮詢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

持為學校提供更多支援的發展方向。委員不反對當局設立基

金，以提供擬議的校本專業支援服務，從而讓學校凝聚動力，

推行各項教育改革措施。然而，他們對校長支援網絡及學校支

援夥伴計劃提出多項關注。政府當局於 2006年 4月 10日向事務委

員會簡介支援計劃的進度。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商議的過程

綜述如下。  
 
建立校長支援網絡及推行學校支援夥伴計劃的可行性  
 
4.  部分委員對建立校長支援網絡及推行學校支援夥伴計

劃的可行性表示關注。他們認為當局必須解決與這兩項計劃相

關聯的若干實際問題，包括在原有的校長以外聘用另一名校長

對學校的運作所帶來的影響、借調現職校長／教師協助其他學

校的需要，以及借調的校長／教師在實施改善措施時所面對的

困難。  
 
5.  委員指出，在職校長和教師在應付校內的教與學工作方

面已經負荷甚重。委員質疑學校會否承擔風險，借出表現優異

的校長和教師，在一段較長時間內參與校長支援網絡或學校支

援夥伴計劃。學校會否邀請其他校長指導自己的校長推行教育

改革，也令人存疑。此外，環境因素及人際因素均會影響校長

及教師在不同學校的表現。委員並關注在延攬足夠的優秀教師

推行學校支援夥伴計劃方面存在的困難。  
 
6.  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支援計劃的宗旨，是加強學校對

教育改革目的的理解，以及協助校方就在學校層面推行教育改

革的不同項目訂定優先次序。課程發展處曾就校本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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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學提供支援，而校長支援網絡及學校支援夥伴計劃正是以

這類支援的成功經驗作藍本。政府當局認為，往績優異的校長

和教師獲同儕給予甚高評價，有關學校的教職員理應樂意接納

這些校長和教師到校提供專業支援。政府當局會為借調人員提

供培訓和足夠機會，使他們的借調發揮效益，以及向在學校實

際執行教育改革的教職員提供優質的校本支援。政府當局會視

乎個別學校的需要，在一段較長時間內提供多個部分時間及全

職借調工作方案，讓經驗豐富的校長和教師參與該兩項計劃。

政府當局將會向這些借出人員的學校給予足夠的補償，並會借

助其他校外資源，如大專院校、內地教師及海外專才等。  
 
7.  至於委員對在職校長及教師的工作壓力表示關注，政府

當局向委員保證，設立支援計劃的宗旨，就是要幫助學校減輕

工作量和發揮潛能，而非對學校施加另一套規定。借調教師會

在教與學方面提供校本專業支援，這樣應有助減輕教師的工作

量。  
 
推行  
 
8.  部分委員認為，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展擬議的支援計劃

至為重要。他們強調，當局應以自願性質安排借調校長和教師

參與校長支援網絡和學校支援夥伴計劃。為免在推行支援計劃

的過程中出現爭議，當局應告知校長及教師，他們可透過投票

決定是否參與計劃。在推行各項計劃及運用基金方面應有更大

彈性。當局應集中精力，將更多資源投放於推行支援計劃下一

些較受歡迎的環節。政府當局亦應定期檢視有關計劃的成效。  
 
9.  政府當局明確表示，將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支援計

劃，以免為校長和教師帶來額外的工作量。向學校提供支援的步

伐和規模，將取決於識別出的學校需要，亦視乎可供借調的專業

人員人數及可否提供適當的支援計劃而定。政府當局將會利用大

專院校提供的專業知識和計劃，以籌劃為教師提供及推行支援計

劃的工作。當局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主席由當時的教統局一名

副秘書長擔任，成員包括前線教育工作者、學者和社會人士 )，
負責監督、監察及評估支援計劃的進度。工作小組將會就各項計

劃的推行細節，徵詢教育界的意見。政府當局承諾向事務委員會

提交報告，匯報各項計劃的推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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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部分委員指出，在學校管理及領導能力發展方面為在職

校長提供支援，對促進教師發展及推行教育改革十分重要。他

們建議加快推行校長支援網絡計劃，並擴展該計劃的範圍。  
 
11.  政府當局向委員表示，根據校長支援網絡計劃的運作方

式，每個小型校長網絡由一名借調校長和兩名夥伴校長組成。

由於就此計劃收集所得的回饋意見正面，政府當局將會擴展校

長支援網絡計劃的範圍，按主題成立網絡，有關主題包括課程

領導、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及危機處理等。  
 
資源運用  
 
12.  在事務委員會 2006年 4月 10日的會議上，委員察悉，推

行支援計劃兩年後，當局只動用了 5,200萬元，並質疑政府當局

當初有否高估推行該等計劃的預算金額。。  
 
13.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支援計

劃。政府當局會就支援計劃的成效諮詢參與計劃的校長及教

師，並會重新調撥資源，重點推行較受歡迎的計劃，以應付校

長及教師的發展需要。政府當局希望，為數 5億5,000萬元的初始

撥款，將足夠推行支援計劃超過5年。政府當局會總結在推行過

程中汲取得到的經驗，並會致力在學校建立協作文化，從而長

遠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最新進展 

 
14.  政府當局定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支援計劃的最新進

展。上次提交的文件匯報了支援計劃在 2010-2011學年的進展 (立
法會 CB(2)2702/10-11(01)號文件 )。在 2011年 8月，基金共撥出

4 億 4,550萬元以提供約 3 800項學校支援服務，其結餘為約 1億
6,560萬元。政府當局表示，基金應足夠支付在 2012-2013學年完

成之現有支援計劃的已承諾開支。在 2011年 10月，政府當局約

有 6,000萬元的非承諾款項。  
 
 
最新發展 

 
15.  政府當局已就基金在 2012年後的發展方向進行一項內

部檢視，並會在 2011年 12月 12日的會議上，就注資 5億 5,000萬元

予基金以繼續推行校本支援服務的建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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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6.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6日



 
附錄  

 

 
 

教育發展基金資助有關校本專業支援計劃的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21.6.2004 
(議程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7.2004 會議紀要   
FCR(2004-05)26 
 

教育事務委員會  10.4.2006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教育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於 2008年 7月就「教育發展

基金校本專業支援計劃的進度報告」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621/07-08(01)號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於 2009年 6月就「教育發展

基金資助的校本專業支援計劃」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2036/08-09(01)號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於 2010年 11月就「教育發展

基金資助的校本專業支援計劃」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204/10-11(01)號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10月就「教育發展

基金資助的校本專業支援計劃」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2702/10-11(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2月 6日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06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fc/fc/minutes/fc0407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fc/fc/papers/f04-2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4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4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26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203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203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2702-1-c.pdf

